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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发布《全面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方案》

 5月12日，乌鲁木齐市政府发布《全面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从今年6月1日起
，我市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这标志着今后我市民用建筑将更加节能环保。

 《方案》规定，到2020年，创建3个以上民用绿色建筑示范园区。主城区城北分区规划范围内及绿色建筑示范园区
内的新建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的面积不低于该片区同期新建民用建筑总面积的50%。

 我市还将严格执行新建居住建筑75%、公共建筑65%节能标准，城镇新建建筑节能达标率100%，完成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1000万平米。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实现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消费比例占建筑能耗的15%以
上。完成10万平方米以上超低能耗建筑、被动式建筑示范应用工作，形成至少2000吨标准煤节能能力。

 6月1日起，我市新建建筑将严格执行现行建筑节能标准，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探索以老旧小区节能改造为
重点的规模化节能宜居综合改造，全面提升改造标准至65%节能标准。加快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继续开展公共建
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鼓励能源服务公司等市场主体参与改造。全市还将开展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创建活动。

 在奖励机制方面，《方案》指出，对于通过国家、自治区审核、备案及公示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二星级及以上的
绿色建筑，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享受市级财政资金奖励，二星级20元/平方米，三星
级40元/平方米。经专家审定，对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的被动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清洁能
源应用建筑（太阳能强制范围及天然气应用除外）示范项目，给予10元/平方米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方案》还提出，市发改、建设等部门要把绿色建筑发展任务和执行情况，纳入我市建设领域节能减排考核体系。

 据悉，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共有六类指标，由高到
低划分为三星、二星和一星。我国政府已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推广绿色建筑及高效节能建筑。（记者宋建华
郭军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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